
 

 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院印章的使用和管理，

确保印章使用的规范性和严肃性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院印章包括理学院公章和院领导

手签章；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出具介绍信和其他以学院名义开

具的证明、证书、报表、报告等用印事项。 

第三条 印章管理和使用，应遵循“确保安全，规范秩

序，明确责任，有据可查，务实高效”的原则，须严格照章

办事，凡不符合本规定的，印章管理人员可以拒绝用印。 

  第四条 学院印章的审批，根据盖章内容不同，可分为

院领导审批、负责老师签字确认和当事人直接办理用章业务

三种情况。 

（一）需院领导审批的相关业务，在获批同意后，经办

人可直接前往学院办公室办理用印事宜。此类事项包括： 

1.各类奖项申报、学术休假申请、因私出国请假、调入

调出、博士后进出站申请、非事业编制聘用及办理社会保险

等； 

2.因公出访、邀请外专来访、申请外专项目等； 

3.各类课题申请、承诺书、专利申请、各类奖项申报、

科研用地协议、学科学位点建设项目申报；仪器验收说明等； 



4.调课（停课）申请、成绩证明、大学生创新项目申请、

学生公派出国、研究生推免、暑期社会实践申请、参加夏令

营申请、各类学生竞赛参赛申请等； 

5.化学品邮寄或携带证明、剧毒/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

品购买等； 

6.绩效支出申请等。 

（二）需负责老师签字确认的相关业务，在签字确认后，

经办人可直接前往学院办公室办理用印事宜。此类事项包括： 

1.仪器或实验耗材购买、维修合同; 

2.报销说明、查账申请等； 

3.成绩证明、临时住宿责任书等。 

（三）当事人持本人有效证件（校园一卡通、工作证、

学生证等）可直接办理用章业务的事项包括： 

1.在职证明、个人介绍信； 

2.户籍卡借用证明等。 

第五条 主管领导审批包括线下审批和线上审批两种方

式： 

   （一）线下审批：主管领导直接在文件上签署意见； 

   （二）线上审批：经办人可通过网络手段联系主管领

导办理审批事项（盖章时需提供获批同意的截屏内容）。 

第六条 为提高学院办公效率和规范性，请经办人根据

所办业务类型，事先与学院主管院领导（可参照学院公布各



院领导分工信息）沟通需盖章文件内容。 

第七条 院领导手签章由院领导本人授权专人保管，经

院领导本人授权同意后，方可使用。 

第八条 印章管理员要核实用印材料的内容、清点数量、

规范用印，并复核用印登记情况。 

 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
